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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文件 

上理工材料〔2016〕18号 

 

关于做好 2015/2016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教学工作的通知 

各系、中心、团队： 

  为确保本学期期末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根据学校、教

务处的部署，结合学院具体工作，特将期末相关教学工作安

排如下： 

  一、关于考试安排、考务管理和试卷管理 

   1.教务处统一安排考试周（2016年 6 月 20 日—7月 1 日）

期间的考试，非考试周的考试由学院安排，于 2016 年 6 月 17

日前完成。考场相关管理工作按照《上海理工大学全日制本科

生课程考核管理办法》（上理工【2013】134号文）的有关规定

执行。 

   2.考试安排查询。考试周的课程名单、考试时间及考场安

排等信息，即日起可登录现代教务管理系统查询。 

   3.加强试卷保密。试卷的印制按照《上海理工大学本科课

程试卷印制管理办法》执行，任课教师和试卷负责人要严格试

卷的保管和分发，确保试卷的保密与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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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4.学院按照要求安排本学院的教师监考。监考人员应严守

《上海理工大学监考人员守则》，认真履行监考职责。监考人

员因故请假，相关学院不得安排研究生代其监考。违反监考规

定的监考人员将依据《上海理工大学教师本科教学工作规范》

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 

   5.学院应通过多种渠道、多种方式切实做好学生诚信教

育。提醒学生必须携带身份证和照片清晰的学生证（或一卡通）

参加考试，告诫学生考试违纪和作弊的情况和后果，把国家法

律法规、校规校纪给学生讲细、讲透。 

   6.缓考的办理。请学院根据缓考申请条件严格审核，实践

类课程（以课程库里的课程类别为准）不设缓考。《本科生课

程缓考申请表》（教务处存档联）和《缓考申请汇总表》（纸

质稿签字盖章）一并于 2016年 7月 1日 16:00 前交至教务处。 

   7.学院在期末考试期间，教学院长、教务办进行巡考，监

督本学院的考务工作，及时处理考试过程中的一些突发事件。 

   8.本次考试将对学院教师监考情况进行量化考核评价，考

核成绩将作为学院年终考核的重要依据。 

  二、阅卷及成绩提交 

   1.各任课教师应按照《上海理工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课程

考核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做好试卷阅卷和成绩登记工作，严

格按照评分标准进行试卷评阅。 

   2.按照有关规定做好试卷管理存档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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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三、成绩的提交 

    本学期成绩录入密码将陆续发送到各位教师登记的邮箱

中，请注意查收。 

   没有登记邮箱的教师，可到教师所属学院或开课学院教

务办公室索取成绩录入密码，也可至公共服务中心二楼 201 室

44号窗口索取。并请在正方教务管理系统个人资料中及时修改

更新邮箱。 

   1．教师应在考试结束一周内完成试卷批阅和成绩录入。 

   2．非考试周进行考核的课程，成绩录入端口已经打开，

成绩提交最后截止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28日。为不影响 2016届

毕业生按期毕业，14 周之前考核完毕的课程，请在 6 月 8 日前

提交成绩。 

   3．在考试周进行考试的课程，成绩提交最后截止时间为

7 月 10日。 

   4.成绩单存档。成绩单打印两份，教师签名后交至开课

学院教务办公室存档，学院汇总整理后交一份至教务处备案。 

   5.注意事项： 

    录入成绩时，如有缺考的学生，应在备注中选择“缺考”，

总评成绩自动生成 0分，该条成绩不计入成绩统计分析范围。 

取消考试资格的学生评教数据不计入考核统计。 

   四、毕业审核有关工作 

    1. 学院按照《2016 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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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预安排的通知》安排，请于 6 月 8 日前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成绩的评定和成绩录入工作。 

    2.毕业审核及证书发放工作安排及要求详见《关于做

好 2016届全日制本科生毕业审核、学士学位审核与证书发放相

关工作的通知》。 

      五、有关短学期教学工作安排见学院网站主页“短学期

工作安排明细表”。 

六、下学期初工作安排 

     1.开学补考时间安排在 2016年 9 月 10 日至 9 月 16

日进行（具体安排见教务处网站通知）。教务处和各学院在开

学前安排好补考的相关工作。 

     2.理论教学周开始即进行第三轮退、改选课，具体时

间安排另行通知。教务处和学院落实好相关课程安排。 

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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